
採購作業程序 

一、10萬元以上採購流程(非集中採購部分)：先請購後核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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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.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 詳細採購作業請參閱總務處事務組「採購作業流程圖」(附件一)。 

（2） 請購時自會計室網路請購系統，填具「逾 10萬元及集中採購動支經費申請單」

及標單或簽案等，由總務處依規定辦理採購。 

（3） 各項維修（申請單位應檢附財產卡）、消耗品、非消耗品、物品、軟體、設備

及圖書期刊等之採購應加會保管組作財物分類；如屬物品或財產類，核銷時應

檢附「物品增加單」或「財產增加單」。 

（4） 驗收或證明人欄不得為經手人。 

（5） 圖書、期刊類，核銷時請加會圖書館。

http://www.oga.ntut.edu.tw/ezfiles/4/1004/attach/7/pta_2646_4322511_55380.pdf


 

 


